关于宛城区仲景街道小张庄、豆腐店区域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医圣文化园二期项目列为今年市政府重点工程，涉及我区仲景办事处。该项目总用地面积233亩，实用面积195.11亩。四至范围：明山路以西、建设路以南、医圣祠路以北、汉城河以东。为启动宛城区仲景街道小张庄、豆腐店区域房屋征收工作，起草制定《宛城区仲景街道小张庄、豆腐店区域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征求意见稿）。根据要求，现就《宛城区仲景街道小张庄、豆腐店区域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征求意见稿）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项目基本情况

1、经摸底调查，医圣文化园二期项目涉及征收任务共391户。一二层建筑面积72163.93平方米，三层以上建筑面积15850平方米，商业和公建资产15357.27平方米，共需征收各类建筑物、附属物103371.2平方米。
2、经资金测算，被征收群众若选择产权调换，需房屋征收补偿资金约12795万元；若选择货币补偿，需房屋征收补偿资金约48984万元。
二、起草依据

（一）国家级文件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

市级文件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土地地上青苗和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宛政〔2018〕14号）

2、《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阳市加快推进中心城区城市更新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等4个文件的通知》(宛政〔2021〕19号)

3、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阳市中心城区征收集体土地上房屋补偿安置办法（试行）的通知》（宛政〔2021〕20号）
三、补偿安置的核心内容

1、自建民宅：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安置方式的，按照被征收人一、二层合法建筑面积据实进行置换。在规定的签约期限内按时签订征迁协议的，给予置换面积奖励，合法有效宅基地内未建一、二层房屋每平方米补交1200元后给予面积置换。对三层及三层以上房屋取得产权证或不动产权证的，按房屋重置价值评估给予货币补偿；对三层及三层以上房屋未取得产权证或不动产权证的，原则上不予补偿，但在规定签约期限内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完成搬迁的，砖混房屋按500元/㎡给予补助；地下室按房地产市场评估价值给予货币补偿。

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按证载或认定的合法建筑面积进行评估补偿；集体土地上被征收合法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参照国有无偿划拨土地上住宅房屋评估确定。

2、集体资产：依据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等载明的用途，以1:1比例进行置换。

3、过渡期限：过渡期限为24个月。若过渡期限超过安置补偿协议约定过渡期限的，双倍支付超期临时安置补助费。

4、项目涉迁群众集中安置在政府统一提供的安置范围内，安置房为平台公司提供以购代建的房源，现提供的房源7.227万平方米。
四、意见协调情况
已经分管副区长研究，副主任协调，部门会商同意，合法性审查通过。
五、提请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解决的问题

提请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宛城区仲景街道小张庄、豆腐店区域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征求意见稿），并准予作出《关于对宛城区仲景街道小张庄、豆腐店区域实施房屋征收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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